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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部
毗
鄰
波
蘭
境
，
計
有
阿
治
坎
馬
南
 

北
兩
廠
.
每
月
飴
出
風
萬
噸
油
：
東
南
 

二
拾
英
里
有
答
田
爾
尼
廠
。
每
月
出
四
 

千
噸
油
，
俱
在
麟
軍
逆
攻
途
中
。
其
爲
 

危
險
。

一，

一

•
希
臘
有
新
亂
之
情
勢 

雅
典
十
八
日
電

-•.--.
希
政
府
套
任
古
那
他
 

斯
爲
馬
土
頓
尼
回
及
斯
里
士
總
督
。
此
 

等
地
方
乃
左
派
之
老
巢
■
故
將
引
起
國
 

內
新
變
化
■
希
酸
府
昨
皆
三
小
時
■
否
 

取
古
那
他
斯
已
季
任
之
實
。

■
小
馬 
一
無
無
損
異
聞. 

倫
牝
推
九
日
嚴3
最
近
飛
雷
麻
炸
中
之
 

兩
則
瑣
聞
・
覺
冊
有
小
馬
 
一 
隻

。
其
欄
 

在
一 
樓
之
前
部
一
 
一 
飛
雷
落
於
附
近
。 

麻
小
馬
飛
射
至
鹿
尾
.
幾
全
無
損
傷
。 

又
火
电
一
列
・
叶
規
定
之
車
期
略
遲
。 

適

一  
飛
雷
爆
炸
衛
乃
到
•
故
僅
被
零
碎
 

物
辜
擊
和
一
，
邸
芝
薛
弱
芯
癒
不
帳
義
 

遲
.
羣
其
因
盛
而
得
保
全
性
命
。 

■
画
鍛
驗   

r
攻
勢
不
銳 

巴
黎
捡
九
日
電
 
寸
英
第
貳
軍
進
攻
三
旧
 

♦
昨
，又
進
前
♦
任
四
埠
。
地
點
在
阿
亨
 

之
北
。
氤
塞
中
加
所
部
向
羅
伊
爾
斤
西
 

六
莢
里
学
乏
羅
伊
爾
門
埠
艳
進
.

*.' 
軍
一 

重
砲
首
次
予
英
量
必
掩
履
德
方
埼
機
弋
 

戰
事
益
烈
。.
亞
丹
尼
綫
之
敵
人
抵
抗
轉
 

强
？
夢
第
三
軍
金
舗
女
舞
.
甬
麻
旗
 

尽
在
.羅
   

B
堡
以
北
渡
融
爾
河
。
抄
擊
敵
 

人
之
左
翼
・
.  

~

.;..
  

■

西
綫
交
断
重
傷
俘
虜
 

蘇
黎
支
才
.九
日
穹
♦
德
國
與
聯
軍
今
日
 

開
始
交
換
傷
俘
."
火
車
壹
列
載
三
百
英
 

美
重
傷
兵
經
瑞
士
人
法
國
，
另
壹
列
火
 

車
載
德
傷
兵
一
一
后
、五
十
經
瑞
億
邊
往
君
 

斯
丹
•
又
下
午
車
壹
列
載
另
壹
批
聯
軍
. 

傷
兵
三
百
抵
瑞5

預
料
今
，夜
再
有
壹
次
 

聯
軍
車
到
云
，

丁

，

啟
者
殷
在
五
十
六
號
哥
都
化
街
夫
雀
 

旅
舘N

生
意
原R
係
蔡
全
與
察
派
合
股
. 

而
作
今
蔡
派
願
懵
其
名
下
之
股
份
頂
與
 

蔡
全
備
價
承
受
容
期
瓦
月
廿
二
日
正
午
 

十
二
点
鐘
   

6. 西
夫
狀
師
壊
 C

am
pbel(  

Brazier  St  iFishm
r"  675  W

.  

H
as-ings

 St

一
交
易
清
楚
如
中
西
人
 

士
與
蔡
派
有
敷
骨
繆
輔
未
清
者
請
依
時

論

華
僑
當
前
的
兩
大
難
題 
;

㊁

李
大
明
) 

去
年
九
月
間
•.
參
政
會
緒
君
感
慨
着
貪
官
汚
吏
 

•
存
放
在
國
外
銀
行
。
以
便
媒
其
晚
景
。Si

當
時

關
族
第
二
個
問
 @

・ 

犬
扒
特
扒
■
且
套
取
外

間
者
・
已
建
美
金
三
萬
萬
元
，
因
此BB
政
府
。一
般
法
借
用
. 

着
想
。
義
之
所
在
。
政
府
不
得
不
乎
以
掠
、納

。
單
備
實
行
■ 

■
那
有
驄
明
得
過
貪
官
汚
吏
.
。
其
扒
錢
固
是
妙
手
♦
箕
逃
避
亦

估
計
■
存
一 

此
爲
抗
駛

但
中
一

是
妙
手
，
故
政
府
 
一 
辦
此
案
。
轉
了
幾
轉
・
立
卽
擴
大
範
圍
♦

於
是
用
以
懲
戒
 

逃
避
捐
輸
責
任
之
貪
官
汚
吏
之
辦
法
，
頓
時
變
了
「
借
用
海
外
私
人
及
公
司
存
 

放
國
外
銀
行
之
姚
項
』

。
雨
此
一
來
。
捐
輸
最
热
烈
的
華
僑
，
也
包
括
在
此
範
 

圍
之
中
•

、

夫
華
人
在
海
外
私
人
及
公
司
有
款
存
放
國
外
銀
行
者
，
大
別
有
四
類
。
第
 

一
類
•
珍
珠
港
事
變
前
後
由
中
國
滙
欵
來
美
・
存
放
在BI

外
銀
行
者
。
第
二
類
 

■
珍
珠
港
事
變
前
後
。
來
美
居
住
■
而
其
欵
項
係
由
中
國
滙
來
。
存
放
在
國
外
 

銀
行
者
。
第
三
類
•
珍
珠
港
事
變
前
後
。
由
中
國
滙
來
資
本
。
用
以
經
商
者
。 

第
四
類
■
珍
珠
港
事
變
前
久
居
美
國
之
華
僑
。
以
上
四
類
・
除
第
四
類
舉
僑
之
 

外

・
其
他
說
不
定
多
是
逃
避
捐
輸
責
任
之
貪
官
汚
吏
的
存
歌
•
，今
政
府
不
分
皂
 

白

・
祗
以
「
事
人
」
兩
字
也
括
之
•
顯
則
參
政
會
諸
公
所
建
議
之
原
怠
未
符
■ 

雖
然
華
僑
愛
國
.
自
動
捐
輸
。
成
績
昭
彰
。
久
著
海
內
■
殊
不
必
要
政
府
 

强
迫
信
用
.
始
履
行
其
愛
國
之
義
務
。
但
天
下
事
忠
奸
總
要
分
明
•
待
遇
亦
須
 

有
別
-
若
以
對
付
逃
避
捐
輸
責
任
之
貪
官
汚
吏
的
辦
法
一
擴
大
之
■
以
對
付
我
 

熱
烈
捐
輸
愛
國
如
命
的
革
僑
.•
不
平
之
事
・
孰
過
於
此
・

(
未
完
) 

Z3I5M
BEI

 

•
•
德
决
不
無
條
件
投
降

偷
敦
拾
九R
電
■
柏
林
昨
夜
播
音
■
答
覆
英
相
邱
卓
爾
批
在
衆
議
院
演
講
詞
中
 

之
一
段
・
「
從
新
要
求
德
國
無
條
件
投
降
」
■
賊
播
音
謂
德
國
全
民
一
致
・
决
 

無
向
聯
軍
投
降
之
理
。
言
時
高
聲
大
呼
：
 

•
英
定
復
興
工
業
計
劃 

倫
敦
十
九
日
尊
，
英
政
府
鼾
劃
載
浚
復
興
工
業
之
組
織
。
已
委
出
拾
三
區
之
專
 

責
人
。«

商
部
主
席
達
爾
頓
對
報
界
稱
•
彼
等
負
四
項
主
要
責
任
・0
各
人
負
 

將
其
區
內
之
工
對
恢
復
和
平
時
之
出
產
。
尤
着
重
于
工
程
方
面
。㊁
 
一
俟
軍
事
 

需
要
結
束
，
將
政
府
之
工
麻
約
一
 
千
改
造
。
租
爲
私
家
製
造
廠
・⑨

戰
時
有
等
 

區
域
冷
淡
・
將
來
均
分
工
業
・
使
全
國
都
有
・①

解
散
工
業
集
中
區
之
人
口
。 

逐
漸
增
加
原
料
與
工
•
人
•

。
意
綫
德
軍
反
攻
小
勝

羅
馬
拾
九
日
電
、。
聯
軍
司
令
部
宣
布
。
德
軍
小
隊
反
攻
西
尼
亞
河
岸
之
聯
軍
。 

第
二
一
次
被
拒
退
。
第
三
次
被
其
渡
河
，。
得
 
一 
立
足
地
・
第
八
軍
向
之
反
攻
。 

熔
有
修
獲
。
該
處
是
加
拿
大
軍
之
防
綫
云

2

■
儀
軍
民
爭
購
良
民
證 

美
第
七
軍
拾
九
日
、電
.
據
二
被
俘
之
德
兵
稱
，
德
兵
以
爲
得
美
方
之
投
降
及
良
 

民
証
書
•■
可
得
美
軍
之
優
待
。
故
暗
中
競
向
人
民
購
買
，
致
成
黑r
・
每
張
良

氏
誣
値
一
宿
®

&

渚
等
馮W
良
民
証
之
億
矣
■

一
抵
前
綫
卽
降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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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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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ee
花
衞S
r

騙6
避
才
 r
跡
装
亜
岳
 

î
l̂
ŝ
nB.

—
龍 

^^w

，
◎
哀 
謝 
，

L
哀
敬
者
先
父
薄
繼
成
字
世
章
朱
公
府
君
 B 

「1
 障
   

1
1
着
   

I
筱
 1
 上
 

醫
院
調
理
不
幸
所
石
罔
効
痛
於
中
華
瑞
 

i
i
l
磐iS

背

i
(
i
  

s

 

寢
溯
生
於
前
淸
藤
治
辛
未
年
計
積
盤
■ 

享
壽
七
十
有
八
线
不
孝
百

—

親
視
必
•
騒
 

一
:
含
殮
建
應
龙
 *
 經
於
月
之
拾
三B
.
 

:

胃

一

磐

豪
㈠
 1
 貧
幫

m
l
 

1
5
1
8
1
^
1
5
 

;

||!
1
膏

1
!
■
%
， 

百
隱
偕
弟
萬
從
 

妹
碧
容
仝
叩
謝
工
 

*
二.了&
冗導
?:"
涎"..金
統̂
片J
常广子装T
怎̂
志
制
金
爰
勤
般̂
^
滲為慌慌了通預 

素

車

送

殯

，

爲

醫
痔
聖
手
一
 

不
用
刀
割
我
包
無
痛
音

◎
茄
拿
大
i

i

^

  

lri
i
i
;
 

一
型
行
委
員
'
淵
偉
 

子
衡
 

堃
俠
 

煥
剣
 

公
禮
 

紀

杰

家
 $
 

子
文
 

.
一

■

—

 

殿
軍
 

光
韶
 

增
業
 

錦
帆
 

振
三
 

敬
三
，
潮
衍

昭
立
 

文
甫
 

悼
純

聿
務
委
員
 

家
鼐
 

候
補
執
行
委
員
 

生
元
 

敗
莊
一 

增
桐
 

少
波
 

寶
駅
 

監
察
委
員
 

世
滚
•
廣
生
 

祖
德
 

恭
禧
 

樹
柏
 
,
漢
魂
 

彩
璣
 

監
察
常
務
祖
德
 

監
察
文
書
彩
嘰
• 

候
補
監
察
委
員
洽
昌
 

儉
傳
 

錦
成
 

港
籍
長
餘
帆
一
 
#

員
子
文
鼠
敬
三
 
@
 文
曹
利
知
教
澀
科
応
子
衡
.
一
生
元
 

理
財
科
長
光
韶
 

科
員
增
業
 

611 岳
 

核
計
科
長
 

振
三
 

科
員
煥
劍
 

殿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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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◎
域
埠
崇
義
會
支
部
三
十
四
年
職 

主

編

•
張

金

培

一

文

書

林

福

榮
 

•
理

財

上

金

生
 

交

，
際
 

盧
福
勝
 

"

監

督

陳

棉

衍

， 

審

•
計
 

陳
孟
勤
 

翩
 

查
 

李
英
壽
 

幹
 

事
 

方
婥
源
 

庶

，務
 

黃
宗
衡
 

.董
事
部
，

梁
瑞
錫
，
李
松
壽
 

余
祖
壽
 

郭
康
文
 

張

良

忠

，

番

用

林

定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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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曝
一
爲
箫
 

关
停
車
山
賈
:
 

FAM

 

1824.Y

行

:!»
域
H
B
B
 

距
銀
行
頗
遠
；
無 

@
論

昆

号
i
 

:憑
郵
政
交
易
丁
不
， 

須
寫
信•
盖
資
路 

銀
行

—

曾
便
一 

/

第
具
.
從
郵
一 

擲
下
，
即
如
命
奉 

行
；
該
函
招
函
索 

即
寄
"
至
顧
客
如
： 

欲
用
中
文
函
件
來
一 

往
；
绪
由
耳
便
過 

，
•:
今
.:.-
.?-，̂

，◎
雲
埠
三
德
書
社
卅
四
年
職
員
表
一 

執
行
委
員
吳
玉
書
 

蔡
英
煦
 

翁
榮
熾
 

蔡
英
暉
 

吳
經
楫
 
吳
生
有
 
蔡
傑
夫
 

常
務
委
員
吳
玉
書
 

、

.:
候
補
執
委
吳
聯
俊
 

吳
華
錫
 

蔡
英
秋
 

監
察
委
員
吳
景
宸
 
吳

蚤
 
蔡
英
梓
 

砲
補
監
察
蔡
來
大
 

吳
連
記
 

吳
德
蔘
 

財
政
主
任
蔡
英
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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